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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由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杭州钱江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杭州江睿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杭州

青江人防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大合检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梅、傅越海、孔赞红、范庆庆、章华飞、傅伟康、崔数、李健全、金国明、

司睿鹏、麻宇蓉、杜威、李秀娣。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程力。 

本文件由杭州市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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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式通风防护密闭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清洁式通风防护密闭门（以下简称防护密闭门）的术语和定义、结构、基本要求、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人民防空工程用清洁式通风防护密闭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3323—2005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 

GB/T 9286—1998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13452.2—2008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 14295—2008  空气滤尘器 

GB 17565—2007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T 22636  门扇  尺寸、直角度和平面度检测方法 

HJ 2537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RFJ 01—2002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RFJ 01—2015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 

RFJ 04—2009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试验测试与质量检测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RFJ 01—2002、RFJ 04—2009、RFJ 01—201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结构 

典型的防护密闭门的关键件如图1所示。防护密闭门的标记采用流水号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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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典型的防护密闭门正面                           b）典型的防护密闭门侧面 

标引序号说明： 

1——大门扇；        2——通风口； 

3——小门扇；        4——门框； 

5——大门闭锁机构；  6——小门铰页机构； 

7——手动机构；      8——大门铰页机构； 

9——油网除尘器。 

图1 典型的防护密闭门关键部件 

5 基本要求 

5.1 研发设计 

5.1.1 采用三维辅助软件进行图案设计、模具开发，并符合国家人防门设计要求。 

5.1.2 应具备防护密闭门的力学性能、气密性能的仿真设计能力。 

5.2 原材料和关键件 

5.2.1 门框、门扇、手动机构所使用的原材料应符合 GB/T 700 的有关规定，性能不低于 Q235B 钢。 

5.2.2 门扇内外面板钢板的公称厚度不低于 8 mm。 

5.2.3 闭锁机构的锁头、铰页机构的轴头所使用的原材料应符合 GB/T 699 的有关规定，性能不低于

45 号钢。 

5.2.4 钢材表面涂料采用水性涂料，水性涂料应符合 HJ 2537 的要求。 

5.3 工艺与装备 

5.3.1 应通过三轴机械臂喷砂除锈机对钢材进行表面处理，并配备除尘设备。 

5.3.2 钢板、圆钢等应采用数控机床进行切割加工。 

5.3.3 应具备机器人全自动等离子型钢、切割生产线。 

5.3.4 应具备机器人焊接系统等进行自动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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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门扇涂装工序应配备环保处理装置。 

5.3.6 焊接工艺应进行不低于 30 min 时效处理。 

5.4 检验检测 

5.4.1 应具备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焊接质量、平整度检测、零件硬度项目的检测能力，配备超声波探

伤仪、焊缝检验尺、水准仪、金属硬度计等检测设备。 

5.4.2 应具备对成品产品的启闭性能、通风性能、油网滤尘器性能、密闭性能项目的检测能力，配备

固定式气密性检测装置、移动式气密性检测装置、粗滤效率/容尘量/阻力检测系统等检测设备。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质量 

6.1.1 防护密闭门结构牢固，拼缝严密，表面平整光滑。 

6.1.2 油漆应均匀一致，不起泡、不剥离。 

6.1.3 各构件的连接（焊、螺接等）应牢固可靠，不允许有未熔合、开裂、松动等缺陷。 

6.1.4 传动机构应涂黄油润滑，无锈蚀。 

6.2 尺寸偏差 

尺寸偏差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尺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1 门扇厚度 －1.5 

2 门框孔高 ±2 

3 门框孔宽 ±2 

4 门框对角线 ±2 

6.3 焊缝质量 

焊缝应焊透、均匀一致，不得有气孔、夹渣、裂纹、焊渣、漏焊、虚焊或焊穿等，焊缝质量符合GB 

3323—2005的II级要求。 

6.4 启闭性能 

6.4.1 防护密闭门的启闭开关运转灵活，无卡阻，无异响，平稳可靠。 

6.4.2 手动关锁操纵力不大于 220 N。 

6.4.3 门扇手动启闭力不大于 140 N。 

6.5 涂镀层质量 

6.5.1 漆膜厚度 

漆膜厚度应在100 μm～120 μm。 

6.5.2 漆膜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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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膜附着力不低于3级。 

6.6 通风性能 

在 8 m/s 风速下，风阻力小于等于 150 Pa。 

6.7 油网滤尘器性能 

通风量大于10 000 m
3
/h，过滤效率大于等于70 %。 

6.8 密闭性能 

漏气量不大于 1.1 m³/h。 

6.9 电气安全要求 

6.9.1 防护密闭门若使用交直流电源时，与门体的接触电压应低于 24 V。 

6.9.2 电源引入端子与外壳及金属门体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环境条件下不小于 200 MΩ。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按GB 17565—2007中的6.1的规定执行。 

7.2 外观要求 

采用目视和手感法进行检验。 

7.3 尺寸偏差 

按GB/T 22636的规定进行测量，采用精度不低于0.02 mm的通用量具。 

7.4 焊缝质量 

按GB 3323—2005的规定执行。 

7.5 启闭性能 

7.5.1 关锁操纵力 

按RFJ 04—2009中8.4.3的规定执行。 

7.5.2 门扇启闭力 

按RFJ 04—2009中8.4.2的规定执行。 

7.6 漆膜质量 

7.6.1 漆膜厚度 

按GB/T 13452.2—2008中的4.2执行。 

7.6.2 漆膜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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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9286—1998的规定执行。 

7.7 活门通风性能 

按RFJ 04—2009中6.2.1的规定执行。 

7.8 油网滤尘器性能 

按GB/T 14295—2008中附录A方法执行。 

7.9 密闭性能 

按RFJ 04—2009中4.2.1的规定执行。 

7.10 电气安全 

按GB/T 17565—2007中的6.12的规定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如表2执行。 

表2 检测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要求 6.1 7.2 √ √ 

2 尺寸偏差 6.2 7.3 √ √ 

3 焊缝质量 6.3 7.4 √ √ 

4 启闭性能 6.4 7.5 √ √ 

5 涂镀层质量 6.5 7.6 — √ 

6 通风性能 6.6 7.7 √ √ 

7 油网滤尘器性能 6.7 7.8 √ √ 

8 密闭性能 6.8 7.9 √ √ 

9 电气安全要求 6.9 7.10 — √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需检验项目。 

8.2 组批 

以同一原材料、同一工艺连续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8.3 出厂检验 

8.3.1 按照 GB/T 2828.1 的规定逐批进行检验，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限

（AQL）应符合表 3 的规定，抽取 1个进行出厂检验。 

8.3.2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 2 规定执行，所有项目合格，判定该批合格。 

8.4 型式检验 



T/ZZB 2676—2022 

6 

8.4.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初次设计定型时； 

b) 正式生产后，产品发生较大结构变更、关键件更换，材料、工艺重大改变时； 

c) 产品停产两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 本次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8.4.2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 2 规定执行。 

8.4.3 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同规格型号的 20 %产品（不少于 1 个）进行检验。 

8.4.4 所有检验项目合格，判定该批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在产品明显部位或指定部位标明下列标志： 

a) 制造厂商名称或品牌； 

b)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c) 生产日期或批号。 

9.1.2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9.2 包装 

9.2.1 产品应采用无腐蚀作用的材料进行包装。 

9.2.2 包装后的各类部件，避免发生互相碰撞、窜动。 

9.2.3 产品包装后，应有装箱单。 

9.2.4 包装箱应有足够的强度确保运输中不受损坏或划伤。 

9.3 运输 

9.3.1 防护密闭门的运输应采取可靠的措施防止发生残余变形，或使残余变形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 

9.3.2 运输时设备应与车身固定牢靠，设备在运输车辆上的支点、外伸长度以及绑扎方法等应保证设

备不剧烈碰撞和振动、不损伤涂层。 

9.4 贮存 

9.4.1 堆放场地应平整、坚固、不积水；堆放位置应满足设备的搬移、吊装空间的要求。 

9.4.2 金属结构防护设备不宜露天堆放。 

9.4.3 不同类别的防护设备应分类堆放。 

10 质量承诺 

应建立电话或网络等服务平台。客户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应在 24 小时内做出响应，48 小时内提

供解决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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